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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工作報告 

行政摘要 

 

 

1. 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下稱“諮詢小組”) 在 2013

年 6月成立，就性小眾被歧視的關注及相關事宜提供意見，特別是就

性小眾在香港受歧視的範疇及嚴重性提供意見；以及基於有關情況，

建議消除這些歧視的策略及措施，以期在社會上建立多元、包容及互

相尊重的文化。諮詢小組自成立以來，共舉行了 14次會議。 

 

2. 諮詢小組完成了各項檢視實況、蒐集資料和收集意見的工

作，歸納如下1
: 

 

(a) 審視性小眾所關注的議題於過去30年在香港的主要發展; 

 

(b) 透過顧問進行質性研究，以助確定性小眾在香港有否遭受

歧視，而如有的話，他們在不同範疇遭受歧視的經歷，包

括僱傭；教育；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房產的處置和

管理；及其他範疇(下稱“資料蒐集研究”)。顧問總共訪

問了 214 名來自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性小眾參與者(包括

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後同性戀及雙性

別的參與者)，並透過聚焦小組討論及一對一訪談向他們

蒐集資料； 

 

(c)  就選定的司法管轄區(即澳洲、加拿大、新西蘭、台灣、

英國及美國)消除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的經驗進行資料

搜集，包括相關法例所涵蓋的範疇和行為、豁除／豁免、

有關訴訟／投訴個案，以及受到關注的問題；   

 

(d) 與社會上不同界別的持份者會面；及  

 

(e) 就政府各項推廣不歧視性小眾的宣傳措施提供意見。 

 

3. 在制訂消除對性小眾歧視的策略和措施時，諮詢小組考慮

了上述工作蒐集所得的資料及意見。諮詢小組知悉，雖然資料蒐集研

究屬質性研究，其結果因而不能視為反映社會整體的情況，但該研究

蒐集了性小眾參與者所報告於四個範疇中受歧視的經歷，包括僱傭；

教育；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及房產的處置和管理。歧視的形式

包括騷擾(主要是不受歡迎的言語對待，也有參與者述說在身體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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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受歡迎的對待)和直接歧視。資料蒐集研究亦發現歧視的其中一

個主因是“歧視者”對有關性傾向及性別認同的事宜敏感度不足。 

 

4. 有見於資料蒐集研究的結果，諮詢小組支持制訂不同策略

和措施以消除歧視，特別是加強公眾教育及宣傳，及提升一些界別的

相關專業羣體及人員的敏感度。不過，小組成員就應否立法禁止性傾

向及性別認同歧視，意見分歧。在這問題上，諮詢小組透過資料搜集，

初步了解其他司法管轄區禁止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的法例的一些

共通之處，以及有關法例施行方面的若干議題(例如“性別認同”如

何界定及豁免如何應用)。諮詢小組認為有需要進行較深入的研究，

為香港制定有關立法建議的討論提供充分資料。諮詢小組於收集意見

期間，亦得悉不同持份者就應否立法所表達的分歧意見及關注。 

 

5. 諮詢小組建議以下五方面的策略及措施2： 

 

(a) 為資料蒐集研究識別為與性小眾有較多直接互動的專業

羣體，即教師、醫生、醫院和診所的輔助專業人員及前線

工作人員、社工及人力資源專業人員，提供培訓資源。培

訓重點是提高他們對性小眾的敏感度。有關培訓亦應向政

府僱員推廣，讓他們參與； 

 

(b) 由政府制訂不歧視性小眾約章，讓僱主；學校；貨品、設

施及服務提供者；以及業主／負責處置和管理房產的代理

自願採納，目的是提高各個範疇的有關人員對不同性傾向

和跨性別人士的敏感度和友善程度； 

 

(c) 加強宣傳活動，宣揚不歧視性小眾，包括電視和電台宣傳

短片／聲帶及節目，以及表揚承諾採納上文第 5(b)段建議

的約章的公私營機構； 

 

(d) 由政府諮詢有關服務提供者及性小眾，進行探討，確定現

有性小眾支援服務有何不足之處，以提升現有服務成效及

識別性小眾對專設服務的需要；及 

 

(e) 為提供資料予日後就消除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的立法

建議及行政措施進行諮詢，進一步研究其他司法管轄區推

行立法和非立法措施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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